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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理事会 
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 

 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 2011 年 5 月 2 日至 6 日举行的 
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

  第 6/2011号 (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* ) 

  2011 年 1 月 19 日转达政府的来文 

  事关：Imed Al Chibani 

  该国是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缔约国。 

1.  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按前人权委员会第 1991/42 号决议设立。委员会第
1997/50 号决议明确并扩大了工作组的任务。人权理事会按第 2006/102 号决定接
管了工作组的任务，并按 2010年 9月 30日通过的理事会第 15/18号决议将其任
期延长 3年。 

2.  令工作组遗憾的是，政府没有提供所要求的资料。 

3.  工作组认为下列情况属任意剥夺自由： 

(a) 显然无法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来证明剥夺自由有理(如在服满刑期后或尽
管大赦法适用，却仍被拘留)(第一类)； 

(b) 被剥夺自由是因为行使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七、十三、十四、十八、
十九、二十和第二十一条所保证的权利和自由，就缔约国而言，是因为行使《公

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第十二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五、

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条所保证的权利和自由(第二类)； 

  

 * 自 2011年 9月 16日起，前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改名为利比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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